《烈士评定工作办法》
政策解读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烈士评定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内容予以解读。

一、关于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2022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对健全烈士褒扬工作政策法规体系提出要求。国务院2024年9月公布新修订的《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令第791号），对烈士评定情形和程序作出调整完善，明确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由原来的负责备案调整为对烈士评定事项进行复核。为公正及时开展烈士评定复核工作，统一工作标准和程序，根据实际制定《办法》，推动烈士褒扬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关于制定原则
《办法》制定工作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中央文件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维护“烈士”称号的政治性、合法性、严肃性，着力夯实烈士评定复核工作基础，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
三、关于主要内容
《办法》全文共5章40条，分别为总则、烈士评定的研判要点、烈士评定程序、复核程序、附则等。
第一章阐明《办法》制定目的和主要依据，定位为贯彻落实烈士褒扬上位法规的配套政策，同时强调烈士评定复核工作的政治属性。第二章对评定烈士时需要把握的基本研判要点，以及适用《烈士褒扬条例》各项牺牲情形时的主要研判要点作出规范。第三章对不同牺牲情形的申报烈士主体、各有关单位职责、调查核实要点及时限等作出规范。第四章明确复核工作的申报责任单位、时限、材料要求，规范《烈士评定通知书》发送等。第五章对战时烈士评定和复核工作、追认烈士程序、协同办理、复核结果通报、接受监督等事项作出规范。
四、关于印发形式
《办法》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以及军队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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